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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执行长基金的预算管理

预算管理是利用预算对执行长基金进行统筹规划，本着保障工作重点、收入支出协

调的原则，坚持勤俭办事的方针,有效地组织和协调总部和执行长团队的各项活动。

一、编制年度财务预算

第一条 各执行长的公益团队编制财务预算要按照各公益团队责任权限进行，并遵循以下

基本原则：

 坚持积极稳健原则，确保以收定支，加强财务风险控制；

 坚持权责对等原则，确保切实可行，进行全面预算管理；

 坚持零基预算原则，确保真实合理，协调资金合理分配。

第二条 专业事业部和各执行长公益团队预算的编制日程：自预算年度上一年的 11 月 1

日开始至 11 月 30 日全部编制完成，并在 12 月 15 日前进行预算复核和修正，12 月 31

日前分别落实预算，各公益团队预算确定后 7 天内召开执行长大会，审议通过划拨执行

长基金比例，报理事会批准。

第三条 专业事业部年度收入预算的编制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由专业事业部发起的非定

向筹资；另一部分是各执行长团队提供的《募款年度预算》，包括捐赠方或筹款人的预计

收款金额和进度。

第四条 专业事业部年度支出预算的编制分为两部分， 一部分是固定支出，例如全体人

员的工资、房租等日常必须的支出；另一部分是弹性支出，包括设备采购、人员招募、

业务活动支出等。

第五条 以上收支预算经财务部汇总并最终编制完成《年度预算》。

第六条 预算会有规定模板，用电邮方式进行正式沟通。

二、 预算的控制调整与差异分析

第七条 专业事业部或各执行长团队在每季度末月的 20 日进行预算复核，财务部应针对

预算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与理事长及事业部执行长及时沟通，进行财务上的调整。

第八条 专业事业部或各执行长团队如出现重大偏差影响到基金运营，或基金用途应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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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进行调整，专业事业部应在 1 周内召集执行长大会，讨论相关事宜并做出决议。

第九条 财务部于每年 2 月之前完成上年的年度预算差异分析，并为今后年度预算的制

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。

第二章 执行长基金的划拨

第十条 执行长团队实际收到定向捐赠资金之后，根据资方《资金预算表》的规定进行划

拨；收到非定向捐赠资金之后，按当年度预算确定的比例进行划拨；

第十一条 专业事业部非定向筹集的资金，按 100%划拨执行长基金账户；

第十二条 每年所得税清算后，明日各关联社会企业如有利润上交，按 100%划拨执行长

基金账户；

第十三条 其他非定向捐款和服务性收入，按 100%划拨执行长基金账户；

第十四条 执行长公益团队由于项目进度等原因导致资金紧缺，可向执行长基金借款，借

款金额根据基金运营情况而定，执行长填写借款单，由执行长大会批准；

第十五条 在执行长基金有剩余的情况下，在下一年度 2 月前，总部召开执行长大会投

票决定如何分配结余资金，报理事会批准。

第三章 执行长基金公示

第十六条 财务中心有义务每月 15 日前公布执行长基金收支情况报告表，严格控制各项

支出。

第十七条 请各位执行长认真阅读每月的执行长基金报告，对基金使用情况有异议的，应

于报告公示后 15 天内向总部提交意见，同时协助总部查找原因，提出合理整改意见。

专业事业部未能解决的，于一周内提交理事会，由理事会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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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执行长基金划拨
比例

1/7

确定执行长基金划
拨比

例，执行长大会通过

年度预算确定定向或非定向捐赠划拨比例

执行长大会通过

执行长基金执行流程图

第十八条 预算

第十九条 划拨

各事业部收到定向/非定向捐赠资金

资金划拨

财务部核定借款金额

理事会通过 执行长大会通过

执行长大会通过

执行长团队提出总部借款申请执行长基金剩余资金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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